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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10年度公民參與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2月 22日 (一)下午 2時 

開會地點：本府研考會第一會議室（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號 4樓） 

主 持 人：研考會蔡主任委員宛芬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陳姿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報告 109年度本府公民參與推動情形及 110年推動方式。 

參、 意見發表(依發言順序) 

一、 陳銘彬委員 

1.應先定位委員會的功能，才能聚焦討論。我期待中的委員會應是

較高層級的，畢竟公民參與不應僅是研考會的業務。從國內外發

展的案例來看，應是盡可能擴展公民參與的量能，發揮由下而上、

提升民眾主動參與的精神。可避免政府部門與民眾長期因公共政

策偶有紛爭之議題，因此需要跨局處的功能會議才能處理，之前

拜會時市長也同意未來往制度面邁進，然目前行政部門過度保守 

，保守雖然穩健，但其擴散效益很慢。我期待的是類似台北市政

府過去的推動經驗，不宜用過度保守心態來處理公民參與事務。 

2.建議 110年的補助預算 300萬勿設定議題，申請提案中應擬定包

含相關的計畫或機制，提到委員會中審查，委員也可以給予建議；

至於如何鼓勵各機關來提案申請，可由市長於市政會議上宣導並

設計相關獎勵制度。 

3.建議有機會邀請台北市政府推動公民參與的同仁來分享其經

驗。 

二、 萬毓澤委員 

1.建議先就委員會應發揮的功能定義。 

2.過去曾與高雄市政府研考會合作青年參與式預算，經驗相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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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參與式預算是個很值得推動的議題，我知道現在許多年輕人

都很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也充滿熱情，尤其當我們希望人才可以留

在高雄，這就是值得推動的部分。 

三、 簡赫琳委員 

1.從 109年度高雄的公民參與成果來看是較為片段式的，可惜的是

未看到制度層面，容易導致並非全部機關均有執行公民參與的案

例。而從國外經驗來看並非先培訓所謂的公民參與者，重點是有

個管道讓公民能量得到抒發，例如是否盤點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可以有系統性地鼓勵各層面的利益人來共同參與，下次是否有機

會邀請台北市政府推動公民參與的同仁來與我們分享其經驗。 

2.建議未來仍須建立制度，才不會令機關無所適從，不知何時須操

作公民參與。另國發會有個「眾開講」功能，目前高雄市政府尚

未有局處開始，可向各機關宣導並鼓勵進行。 

3.可以參考南韓有相關青年參與式預算的案例。 

四、 張金玉委員 

建議可以先設定 110年度的公民參與目標，也盤點整體市府公部門

或民間團體的人才、資源等，研考會的職能是否能陪伴機關對於公

民參與有所作為、給予機關協助，如果 109年度的陪伴導師制度是

有成效的，那今年也應繼續實踐，並搭配相對應的配套措施。 

五、 黃暉榮委員 

1.我先提出幾個關鍵字，可能使會議更為聚焦：代理者教育的推動、

公民參與知識的建構、各局處的落實、經驗的傳承、民眾參與的

實踐、策略願景的擬定、機制的建立、公民參與法的建立，這幾

個關鍵字是可以在會議中討論的概念與大方向。 

2.我從高雄市公民參與網站上主要看到的是一些專案成果的展現，

而教育、民眾提案的功能、策略願景、各局處公民參與專區、開

放政府資訊等則無呈現，公民參與應是常態性、持續性的進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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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定位為專案，目前較看不到長久性的方向。 

六、 謝政勳委員 

1.去年我實際參與陪伴導師團隊計畫，也看到了許多區公所推動狀

況，有很多區公所都十分認真，也在有限資源下將公民參與精神

發揮到極致，例如旗山區、楠梓區；我認為重點不是選擇了什麼

樣的主題，而是在其中運用了什麼形式的公民參與機制，提案重

點應可包含參與式預算、運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提案平台，舉例：

楠梓區公所去年做了參與式預算，補助經費雖然不多，但卻真的

花了很多力氣在培力讓民眾認識公民參與、對於此議題的認知、

甚至在楠梓區諸多老人據點循環進行投票，像這樣的過程是值得

肯定的，應給予較多經費。 

2.建議未來提案應依據民眾涉入度的高低來給予經費補助上的衡

量，如是否辦理具互動討論性質的工作坊、人員培力、議題的認

知、從去年培訓的種籽中引入桌長的機制、與大學院校合作等，

通常是較能落實真正公民參與的成功案例。 

七、 彭渰雯委員 

1.過去高雄市的參與式預算屬於較為煙火式沒有永續，期待委員會

可以分享國外經驗，是可以真正建立某些長久性的機制。而我去

年實際上參與湖內區公所的執行經驗，後續議題是否能繼續給予

民眾回應其實是很重要的，或許應是由跨局處層級來處理的。 

2.在建立制度之前，這些較為零散的小專案仍有其意義性，所以就

補助專案來說，專案後續如何去回應民眾是非常重要的，有關提

案後續的進行應納入考量。 

3.除了補助公民參與經費外，事後也應鼓勵各機關無論是否得到公

參經費補助，只要有執行就可以給予相關獎勵機制，如此可以鼓

勵基層同仁。 

4.分享西雅圖的整修公園計畫係採用參與式預算，由民眾每年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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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最需要整修的公園，如此運作可較為永續發展。 

八、 劉孟佳委員 

1.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台南經驗：公務人員參加公民參與培訓，針對

基層公務人員+1位主管，這樣的成效大約在 2年後產生了效果：

在台南環保局，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操作經驗；而台南經驗中也都

是採用議題型手法，因為也看到了開放性提案有其侷限性，例如

預算面、各主政機關回歸業務上不可執行的侷限等。成功或失敗

經常取決於首長是否有肩膀承擔，而通常令民眾感到滿意的層級

必須是副市長或市長層級的回應。 

2.必須要釐清高雄市政府對於公民參與要做到什麼程度，即使是專

案式的，但那些種子未來都會萌芽。而民間團體就是處理民眾與

政府部門之間的橋樑，我認為局處挑選的議題應可以再更遠大，

好好地去處理，而非僅是「社區營造」這種很小的、好處理的議

題；未來政府部門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模式是值得加以思考的。 

3.文化部有個文化論壇，其中文化論壇有補助80萬-100萬的經費，

要求運用審議民主機制進行，希望高雄市政府能有機關代表提

案。 

九、 徐家楓委員 

1.從去年協助執行陪伴導師團隊的經驗，重點在於議案的操作手法、

民眾的回應能否積極的回應、機關本身的態度等。例如公園改造，

民眾參與過程中提出的建議與問題，但機關如僅是收取這些資訊

卻未做出任何回應或改善，會讓民眾感到被欺騙，而機關首長的

重視程度也會影響成敗。 

2.關於議題的操作其實都有公民參與的空間在，只是端看機制上如

何運作才能彰顯公民參與的價值。 

十、 研考會余佳燕組長 

1.今天邀集委員們係因過去感受到許多外部聲音及意見，所以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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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們給予本府方向與建議，讓我們在 110年的起點能思考未來

的公民參與執行方向。 

2.研考會自 105年起開始推動公民參與，選擇議題型、參與式預算

等形式進行；從 108-109年來開始轉而鼓勵本府各機關能從自身

業務中操作公民參與，我們不僅培力本市公民、也培力公務人員

有關公民參與的認知。這段期間感受到各機關的抗拒，也感受到

仍有部分機關的首長大力支持且非常認真完成，也從去年陪伴導

師計畫中獲取了些許經驗。或許過去這幾年的成果在委員眼中僅

是煙花般的小小成就，但也已是本府致力推動下的小成果。 

肆、 主席結論 

1.綜整委員們意見，我們會鼓勵各機關來申請提案，不限制其主題，

盡可能運用公民參與機制來進行。 

2.鼓勵各機關可以有年度成果展，我們也能在市政會議上報告，讓

市長及本府各機關互相仿效學習，達到擴散效益。 

3.今年的公民參與提案希望委員來陪伴輔導各機關，可以觀察實際

運作上的問題，下次委員會中我們將蒐集提案並邀請機關來報告

提案，與委員們互動審查，也會蒐集其他縣市的公民參與情形，

之後再往制度化方向討論如何進行。 

4.文化論壇的部分會再與文化局進行了解。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4時。 

 




